附件1
上海市提高农机报废补贴标准补贴额一览表
	序 号
	机  型
	类      别
	提标后报废补贴额（元）
	备  注

	1
	拖拉机
	20马力以下
	1500
	

	2
	自走式全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喂入量0.5-1kg/s（含）
	4500
	报废并新购置同种类机具，执行提标后报废补贴额。如未购新机报废补贴额仍按照《通知》执行。

	
	
	喂入量1-3kg/s（含）
	8250
	

	
	
	喂入量3-4kg/s(含）
	10950
	

	
	
	喂入量4kg/s以上
	16500
	

	3
	自走式半喂入稻麦联合收割机
	3行，35马力（含）以上
	10800
	

	
	
	4行（含）以上，35马力（含）以上
	26250
	

	4
	水稻插秧机
	6—7行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13500
	

	
	
	8行及以上四轮乘坐式水稻插秧机
	16830
	

	5
	水稻直播机
	8行及以上，自走四轮乘坐式水稻直播机
	6750
	

	6
	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
	——
	1200
	报废补贴申领要以购置同种类新机具为前提。

	7
	农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20（含）—30L多旋翼植保无人驾 驶航空器
	4050
	

	
	
	30（含）—50L多旋翼植保无人驾 驶航空器
	5400
	

	
	
	50L及以上多旋翼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6480
	


附件2

上海市报废并新购置同类机具报废补贴

申请表
	报废机型/类别
	
	回收、拆解或销毁确认表编号
	

	购置同类农机机型
	
	购置同类

农机型号
	

	所有人
	姓名/ 单位名称
	
	住所地址
	

	
	身份证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报废机具/新购机具台数
	      /      台
	申请补贴额
	          元  
	农业机械所有人签章：

（个人签字/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报废更新

原因
	□达到报废技术条件并购置同类农机
	

	机主承诺
	报废农机来源清楚合法、产权归属清晰。提供的相关材料真实、完整和有效。

	区农业农村委/市属有关单位意见：

                 经审核，同意实施报废补贴。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上海市提高农机报废补贴标准机具监管措施
一、严控农机报废条件。对提高补贴标准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机具，要严格按照《拖拉机禁用与报废》（GB/T16877-2008）和《联合收获机报废技术条件》（NY/T1875-2020）技术条件执行。农用北斗辅助驾驶系统和农用（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报废前机具作业数据等信息须永久性删除。
二、完善报废拆解流程。农机报废拆解过程中应提供拆解前、中、后的照片，并上传发动机铭牌、人机合影等信息，确保农机报废的唯一性。回收单位对回收的农机进行拆解并建立档案，保存期不少于3年。区农业农村委、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局）、市属有关单位应对回收单位拆解或者销毁农机进行监督。
三、核对报废农机信息。机主应就机具来源、归属等作出书面承诺，并提供铭牌或出厂编号、车架号等机具身份信息。对于提高补贴标准的牌证管理农机需提供农机安全监理机构核发的牌证。

四、监管兑现补贴流程。以购置新机为前提的提标机具机主在申领报废补贴时，须提供购置同类新农机的有效证明、新机牌证注册登记证明。区农业农村部门、市属有关单位组织对新购农机进行实地核验，现场拍摄人机合影照片、铭牌照片。全流程补贴申请材料要按照档案管理要求存档保存。加强监督核查，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于不符合要求、违反财经纪律的，要及时收回资金，严肃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